
嶺東科技大學創新育成暨專利技轉中心 

進駐廠商管理實施要點 

                               115年 4月 27日 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嶺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進駐廠商，促進產業創新發展，提升進駐廠商營

運與輔導成效，並使產學合作處創新育成暨專利技轉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資源得以合理

有效運用，特訂定「嶺東科技大學創新育成暨專利技轉中心進駐廠商管理實施要點」（以下

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進駐廠商」，意旨企業、創業團隊或法人團體等，包含實質進駐與虛擬進駐兩

種方式。    

   （一）實質進駐：設置於本校指定育成空間進行研發或營運空間。 

   （二）虛擬進駐：不使用實體空間，但可享有本校提供之輔導、諮詢、課程與資源服務。 

三、進駐申請與審查 

  （一）凡在中華民國境內依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認定標準之中小企業或保證於進駐一年內依法完

成公司設立或商業登記者，均可提出申請。 

   （二）申請進駐之營運項目，以文創產業、流行時尚、智慧生活、健康照護、綠色永續、智慧

製造等具創新性產業領域為原則。 

   （三）本校教師與學生組成之創業團隊，並與本校簽訂合作備忘錄者，亦得提出申請。 

   （四）申請進駐時，應檢附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尚未完成設立者，得先提出申請，

惟應於進駐後一年內完成公司或商業登記，並補齊營運計畫構想書及相關證明文件。 

   （五）申請案經本中心書面初審通過後，由審查小組辦理複審。審查小組由校長指定之副校長

擔任主席，產學合作處處長擔任召集人，總務長、綜合規劃處處長、會計主任、學院院

長及本中心主任組成，均為無給職，任期一年，得連任。審查時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

員列席。 

四、進駐契約 

  （一）進駐廠商應與本校簽訂進駐契約，並依契約約定辦理相關事項。 

  （二）契約期滿前一個月，將以書面或電子方式通知廠商辦理續約事宜；進駐廠商應於指定期

限內完成續約程序，逾期未辦理或未完成簽約者，視同放棄續約及進駐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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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駐廠商權利與義務 

  （一）進駐廠商得使用本校提供之辦公空間、基本設備及公共設施，並享有專業輔導、顧問諮

詢與資源媒合服務。 

 （二）進駐廠商應遵守本校各項安全、門禁、環境保護、職業安全衛生、性別平等及資訊安全

等相關規定，不得從事與申請進駐項目不符之營業行為。 

  （三）進駐廠商應將常駐之成員通報本中心，並遵守本校門禁各項規定。 

  （四）進駐廠商應依需求協助提供學生實習、就業或工讀機會，以強化產學合作與學生實務能

力。 

六、輔導與管理考核 

  （一）依進駐廠商營運需求，協助媒合相關領域專家或顧問提供輔導與諮詢。    

  （二）除專業性諮詢服務外，相關行政服務由本中心統籌協助辦理。 

七、進駐廠商離駐申請及審查 

  （一）合約進駐時間期滿。 

  （二）進駐廠商主動提出退駐申請，並經本中心審查同意後辦理離駐。進駐廠商應完成場地清

理與設備點交，並恢復原狀；如有損壞，應依規定照價賠償。 

 （三）進駐廠商如有逾期未繳費、違法行為、營運內容與申請項目不符或違反安全管理規定等

情形，經審查會議決議後，得提前終止契約並辦理離駐。 

八、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